
相亲聚会

找到结婚对象

“催婚， 催婚， 催出来的婚肯定

没有好结果！” 蒋小姐经人介绍前来

咨询离婚的事， 而对于这段短暂且失

败的婚姻， 蒋小姐认为都要怪家人的

“催婚”。

蒋小姐告诉我， 自己大学毕业后

来到上海工作，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

自己又比较内向， 因此一直没有交到

男朋友。 从“奔三” 到过了三十岁，

家人催婚的力度越来越大， 无奈的蒋

小姐也渐渐改变了对“相亲” 的抵触

态度。

一次， 同事邀请蒋小姐共同参与

一个年轻人自发举办的“相亲聚会”，

就是在这次聚会上， 蒋小姐认识了年

纪相仿的王先生。

从王先生的自我介绍中， 蒋小姐

得知他毕业于一所知名大学， 工作和

收入都还不错， 两人互相加了联系方

式。

此后一段时间， 王先生表现得颇

为主动， 不断约蒋小姐吃饭、 看电

影、 打羽毛球， 两人的感情日益升

温。

在见过双方父母之后， 蒋小姐和

王先生决定先办理结婚登记， 再确定

婚宴事宜， 两人还计划着摆脱“单身

限购” 之后共同购置婚房。

在办理结婚登记之前， 王先生通

过母亲转账了 20 万元给蒋小姐的父

亲作为彩礼。

“当时我急着想要摆脱‘单身’

和‘被催婚’ 的状态， 跟他交往的时

间太短。 一旦涉及婚宴、 买房这些大

事， 矛盾马上就凸显出来了。”

蒋小姐表示， 王先生要回远在北

方的老家按照当地习俗办婚宴， 而蒋

小姐的家乡离上海不远， 父母希望他

们能在上海办婚宴， 方便邀请亲戚朋

友参加。

“在他坚持要在老家办婚宴的情

况下， 我家人提出在上海也办一场的

方案， 并且主动提出可以缩减规模，

但他就是不同意。” 多次协商不欢而

散， 王先生甚至对蒋小姐的父母出言

不逊。

想要离婚

收到“花费清单”

蒋小姐表示， 从办婚宴到拍摄婚

纱照再到度蜜月的方案， 在和结婚相

关的这些事上， 她和王先生都无法达

成一致， 矛盾越积越多。

“至于购置婚房的事， 他明确表

示自己和家人最多只能拿出 200 万

元， 其余的要我出， 或者通过银行贷

款解决。”

此时， 蒋小姐意识到自己在催婚

之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经过和家

人、 好友的商议， 她决定在两人尚未

共同生活的情况下， 尽快解除婚姻关

系。

在得知蒋小姐想要离婚后， 王先生

很快做了回复。 “他说离婚可以， 但要

求我还给他彩礼加其他花费总共 25 万

元， 为此还整理了一份花费清单， 包括

我生日时他的转账和礼物， 甚至还有日

常吃饭的支出。”

返还彩礼

达成协议离婚

了解了蒋小姐的情况后， 我明确告

诉她， 收取的 20 万元彩礼的确是需要

退还的。

但是， 王先生将日常赠与的财物都

算作“彩礼” 是没有依据的。

从蒋小姐和王先生涉及的金钱方面

的纠葛来看， 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部

分。

首先， 是 20 万元彩礼， 由王先生

的母亲直接通过银行卡转账给了蒋小姐

的父亲。 由于双方在通过微信的多次沟

通中， 都明确这笔钱是作为“彩礼”

的， 因此即便转账时并未特别注明， 但

认定为彩礼是没有问题的。

基于蒋小姐和王先生虽然结了婚，

但是婚后并未共同居住， 这笔彩礼是应

当返还的。

其次， 是王先生自行统计的 2 万多

元的赠与。 这些赠与主要发生在蒋小姐

生日当天， 包括直接的转账和一个名牌

包， 此外， 平时也有 520 等金额的转账

和一些化妆品的赠送。

由于是赠与， 蒋小姐从法律角度没

有返还的义务。

最后， 是日常交往期间的花费， 据

王先生统计也有 2 万多元。 对这些花

费， 虽然王先生做了统计， 但由于蒋小

姐和王先生并未共同生活， 因此对于这

些日常消费性支出， 蒋小姐也没有返还

的义务。

当然， 对于蒋小姐负担的一些日常

消费性支出， 我也建议她进行统计， 以

证明交往期间和结婚后的日常消费并非

全部由王先生承担。

通过对这些财物性质的梳理， 我告

诉蒋小姐， 她应当让家人返还作为彩礼

的 20 万元。

在蒋小姐的要求下， 我耐心细致地

向她的父母进行了解释， 解答了他们的

疑问， 他们做出愿意返还 20 万元的表

态。 对于其他赠与和日常消费支出， 蒋

小姐表示愿意将名牌包、 尚未使用的化

妆品等实物予以返还， 另外额外给与一

定补偿， 并委托我和王先生进行沟通交

涉。

最终， 这对从未共同生活的“夫

妻” 终于达成了离婚协议， 并办理了离

婚登记。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夫妻在结婚时如果涉及

彩礼， 离婚时就可能因此产

生纠纷。 近年来， 法律层面

对于彩礼问题逐步做了相应

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 》 第五条规定 ：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

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于

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

（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

（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第二项、 第三项的

规定，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

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进一步明

确：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

纠纷案件中， 可以根据一方

给付财物的目的， 综合考虑

双方当地习俗、 给付的时间

和方式、 财物价值、 给付人

及接收人等事实， 认定彩礼

范围。

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 ，

不属于彩礼：

（一） 一方在节日、 生

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

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 、 礼

金；

（二） 一方为表达或者

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

出；

（三） 其他价值不大的

财物。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

共同生活， 离婚时一方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 ， 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

持。

但是， 如果共同生活时

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 ，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

使用及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

彩礼数额、 共同生活及孕育

情况、 双方过错等事实， 结

合当地习俗， 确定是否返还

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

是否过高， 应当综合考虑彩

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给付方家庭经济

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基于上述规定， 如果男

女双方交往后， 男方向女方

交付了彩礼， 但没有办理结

婚登记， 或者结婚后并未共

同生活的， 双方分手时彩礼

应当返还。

如果婚后共同生活时间

较短的， 彩礼应当酌情部分

返还。

婚后未共同生活

“彩礼”应当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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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小姐通过“相亲聚会”认识了王先生，短暂交往后就办理

了结婚登记。

没想到，两人之后在办婚宴、拍摄婚纱照等事上产生了矛

盾，最终闹到了要分手的地步……

催婚下“闪婚”

后悔想“闪离”

化解金钱纠葛

达成协议分手

AI 生图


